项目交易条件说明

一、项目情况

公开招租物业为惠城区人民政府江南街道办事处物业，已委托惠州市南沣文旅有限公司管理，位于下角西三环六湖仔工业区内。

标的一：面积为435.76平方米，月租金起始价为2614.56元。

标的二：面积为176.42平方米，月租金起始价为1058.52元。
二、项目交易条件和要求

1.上述物业均按现状招租，在办理公开招租报名手续前，意向承租方应实地查看，与工作人员联系了解房屋、土地的权证、现状及相关费用。意向承租方一经办理公开招租报名手续，即视为其对物业现状无异议，并对存在或可能存在的瑕疵表示认可，且承诺因存在或可能存在的瑕疵造成的风险由意向承租方自行承担。
2、报名人条件：（1）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注册、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2）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以及具备合法资格的其他组织；（3）不接受联合体。

3、物业租金按月结算，签订合同当日承租方需支付3个月租金作为押金，承租方应于每月10日前结清当月租金。
4、竞得人（承租方）经营所需的一切证照由竞得人自行办理。
5、竞得人应依法经营，经营所发生的一切税费、债权债务、劳资纠纷等由竞得人承担，与出租方无关。
6、竞得人应合理使用租赁房屋及其附属设施，并应遵守物业有关规定并不得占用公共场所及通道做任何用途。
7、竞得人不得利用租赁房屋从事违法行为；如因竞得人不能按租约规定使用租赁房屋所产生的后果，及发生一切违法行为与出租方无关，产生的违法责任由中标方承担并赔偿出租方。
8、竞得人不得利用承租房屋存放危险物品，从事有关污染空气、污染环境、噪音扰民等行业。
9、未经出租方书面同意，竞得人不得将房屋转租或分租给第三方；未经出租方同意，不能改变房屋的使用用途，否则，终止合同并没收押金。
10、竞得人有义务接受出租方或其他相关部门定期或不定期的监督和检查，并对出租方或其他相关部门提出的意见限期作出相应整改。
11、租赁期间，由竞得人担任租赁房屋安全责任人。竞得人应认真履行安全管理职责，依法采取安全生产工作等各项措施，防范安全事故发生。如发生事故，由竞得人自行承担全部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责任。因此造成出租方或第三方经济损失的，竞得人应予赔偿。

12、竞得人需认真阅读委托方提供的《租赁合同》范本，竞得人竞得租赁标的后必须严格按照委托方提供的合同版本签订合同，如竞得人不按照《租赁合同》范本签订合同的，视为竞得人放弃竞得资格，竞价保证金不予退还。
13、租赁期限：2年（从实际交付之日起算）。
14、以上物业无装修免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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